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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省级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放管服”改革的通知

皖财资〔2022〕1366 号

省直各部门、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加快建立与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

系，更好地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有效运转和高效履职，实现对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深化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放管服”改革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优化资产出租流程，提升资产使用效率

（一）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出租资产（含房产、土地、设备等

资产），应经资产产权占有单位（以下简称“单位”）集体研究

并形成内部决议或会议纪要，履行审批手续。

1.拟出租资产原值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出租期

限在 3 年以内（含 3 年）的，授权主管部门审批。

2.拟出租资产原值在 100万元以上且资产出租期限在 3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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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由主管部门审核并提出明确意见后，报省财政厅审批。

（二）单位出租房产应严格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

推进政府系统重点领域廉政建设的意见》（皖政〔2017〕33 号）

要求，一律实行公开招租。

1.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出租房产原值在 50 万元以下（含 50

万元）或房产出租期限在 6 个月以内（含 6 个月）的，由单位按

照《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房产

出租管理的通知》（财资〔2017〕1396 号）等有关规定公开出

租；出租房产原值在 50 万元以上且房产出租期限在 6 个月以上

的，由单位委托产权交易等机构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出

租。

2.经省财政厅批准的，出租房产在合肥的，由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中心委托产权交易等机构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

开出租；出租房产在合肥以外的，由单位委托产权交易等机构通

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出租。

3.房产出租合同签订及备案管理，按照《安徽省财政厅关于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管理的通知》（财

资〔2017〕1396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对整体出租房产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且承租方用于酒店、餐饮、住宿经营的，合同

租期不得超过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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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房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出租，应实行公开出租，出租流程参

照前款规定执行。

（三）特殊情况的资产出租，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经主管

部门集体决策，由省财政厅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

二、调整处置审批权限，规范资产处置管理

（一）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严格执行国有资产处置制度和程序，履行审核、审批

手续，规范处置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1.主管部门负责以下事项的审批：

（1）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且账面原值

在 500 万元以下（含 500 万元）房屋建筑物的处置；

（2）单位原值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批量原值

在 500 万元以下（含 500 万元）资产（不含房屋建筑物、土地使

用权）的处置。

主管部门应当于审批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房屋建筑物处置

事项报省财政厅备案，将省本级党政群机关、省委省政府直属及

直接领导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含下属单位）办公用房、公务用车

处置事项报省管局备案。

2.省财政厅负责审核并报省政府审批的事项：

（1）无偿转让、置换资产原值在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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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重大资产处置，已经主管部门集体决策的；

（2）特殊情况的资产处置，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已经主

管部门集体决策的。

3.省财政厅负责以下事项的审批：

（1）土地使用权的处置；

（2）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或账面原值在 500 万元以上的

房屋建筑物的处置；

（3）单位原值在 100 万元以上或批量原值在 500 万元以上

资产（不含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的处置。

以上事项中，属于省管局管理的，由主管部门报省管局审核

后报省财政厅。

（二）单位处置资产原则上应当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资产评

估，并通过拍卖、招投标等公开进场交易方式处置，杜绝暗箱操

作。以下处置行为必须委托产权交易等机构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公开处置：

1.房产出售处置；

2.单位原值在 50 万元以上或批量原值在 100 万元以上资产

（不含房屋建筑物）的处置。

其中，经主管部门批准的，由单位委托产权交易等机构通过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处置。经省财政厅审批，资产在合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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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心委托产权交易等机构通过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公开处置；资产在合肥以外地区的，由单位委托产

权交易等机构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处置。

三、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事业发展

（一）省政府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有的科

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国有企业的，可以不进行资产

评估；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

（二）省政府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

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需报主管部

门、省财政厅审批或者备案，并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

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

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

（三）省政府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

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纳入单位预算，主要用于完成和

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和报酬、科学技术研

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

（四）所有行政单位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对外投

资，省政府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

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除外。

四、压实资产管理职责，确保国有资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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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通知中的特殊情况，是指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符合改革创新和事业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资产出租、处置事项。

（二）各部门、单位要切实履行好本部门国有资产管理的主

体责任，把资产管理与资金管理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建立健全资

产管理内部控制机制，强化职责分工、密切协调配合，形成管理

合力。各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要强化对资产管理的具体责任，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具体管理，单位内设纪检或内审机构可参

与国有资产管理事项的监督。省财政厅将进一步加强对重大资产

管理事项的指导和监督，并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深化省级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放管服”改革的通知》（皖财资〔2020〕

329 号）予以废止。通知印发后，其他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安徽省财政厅

2022 年 12 月 14 日


